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設置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要點 

中華民國 101 年 8 月 14 日 

臺訓(三)第 1010132779C  號令訂定  發布全文 7 點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21 日 

臺訓(三)第 1010222375B  號令  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7 點 

，並自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生效  

(原名稱：教育部  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設置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要點)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1 日 

臺教國署學字第 104003202  4B 號令修正第 4 點 

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12 日 

臺教國署學字第 1060148850B 號令修正第四點 

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16 日 

臺教國署學字第 1070038490B 號令修正第四點附件一 

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23 日 

臺教國署學字第 1110032656A 號令修正 

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生效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健全直轄市、縣（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以下簡稱輔諮中心）功能，並落實預防輔導機制，促進學生身心健全發展，特訂定本

要點。 

二、本要點補助對象為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 

三、輔諮中心符合下列規定者，得依本要點規定，申請補助： 

    （一）提供學生心理評估、輔導諮商及資源轉介服務。 

    （二）整合區域專業輔導人力資源。 

    （三）建置跨專業合作服務模式。 

四、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規定，及配合本署獲配年度預算額度，就地方

政府財力級次，給予不同補助比率。第一級者，最高補助百分之八十；第二級者，最高

百分之八十七；第三級者，最高百分之八十八；第四級者，最高百分之八十九；第五級

者，最高百分之九十。 

五、本要點補助經費得使用之項目，為人事費（包括計畫主持人及編制外行政人力）、專業

輔導人員諮商鐘點費、講座鐘點費、指導費、工讀費、出席費、差旅費、膳宿費、資料

蒐集費、印刷費、行政運作費、場地使用費、雜支、設施、設備費及其他相關費用，經

費編列基準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及本要點經費補助基準表（如附件一）核實

編列。 

    申請前項為推動輔諮中心業務所需計畫主持人及編制外行政人力補助，應依下列規定，

檢附計畫主持人一覽表（如附件二）及增置編制外行政人力一覽表（如附件三）向本署

申請： 

    （一）計畫主持人：未領有主管加給者，且確實於輔諮中心內辦公執行業務擔任主任、

副主任或相當職務之主管，以申請一位計畫主持人為限。 

    （二）編制外行政人力：補助輔諮中心增置編制外行政人力一人，每年最高新臺幣六十

萬元，包括薪資、雇主應負擔之勞工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費、勞工退休金及年



終獎金；其他所需增列之費用，由地方政府自籌經費支應，且應按輔諮中心行政

工作需求，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行政院及所屬

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或地方政府相關法令規定甄選，並訂定勞動

契約。 

六、地方政府應於每年十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將次年度輔諮中心之實施計畫報本署申請補

助，逾期得不予受理。 

    前項年度實施計畫之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實施目的。 

    （二）辦理機關。 

    （三）組織成員：包括組織架構圖、人員配置及任務職掌（格式如附件四）等。 

    （四）中心任務。 

    （五）辦理模式：包括服務對象與範圍、服務校數、運作機制、合作學校等。各輔諮中

心應至少與一所大專校院合作。 

    （六）教育訓練：包括職前培訓及在職專業訓練等。 

    （七）經費預算：包括本署補助及地方政府自籌經費項目，並應檢附運用教育部經費購

置設備一覽表（格式如附件五）。資本門設備以不重複申請非必要性項目為原則。 

    （八）督導考評：包括輔諮中心評核機制、專業輔導人員評核機制等。 

    （九）預期效益。 

七、地方政府所報年度實施計畫，由本署辦理審查作業，就其計畫內容及經費編列合理性予

以審核，必要時得召開審查會議。 

八、本要點補助經費應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規定納入地方預算。經費之

請撥、支用及核銷，應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九、地方政府應依權責對執行計畫績優人員及學校從優敘獎；具特殊貢獻者，得推薦為教育

部友善校園獎有功人員，依規定予以公開表揚。 

十、本署應積極督導地方政府之執行情形，必要時得依實際需要召開檢討會議或進行實地訪

視；地方政府應備齊、彙整及分析辦理工作之量化及質化成效。 

 

 


